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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江苏大学作风建设检查考核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 

《江苏大学作风建设检查考核办法》已经学校作风建设

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江苏大学作风建设领导小组（代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14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大学纪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14日印发    

 

中 共 江 苏 大 学 纪 委 文 件 
江苏大纪〔2019〕13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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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学作风建设检查考核办法 

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切实改进

工作作风，根据校党委《关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党委主体责

任、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办法》、《江苏大学关于进一步加

强作风建设的工作意见》和《江苏大学年度目标任务综合考

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校作风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全校作风建设工

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作风建设日常工作。 

第三条 作风建设的检查考核通过日常督查、专项检

查、重点督查、网上评议等 “三查一评”方式进行。 

第四条 检查考核内容： 

（一）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。执行校党委《关

于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》、《关于严格

和规范国内公务接待工作的规定》等作风建设相关规定情

况；二级党组织（单位）开展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集中整治

工作情况；是否将作风建设纳入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

任清单；是否将作风建设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述责述廉报告

等。 

（二）违反作风建设相关规定的问题查纠情况。二级党

组织（单位）对日常工作中发现的“四风”苗头性问题，是

否通过“红脸出汗”的方式，及时进行教育、提醒、纠正；

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线索，是否及时报送校纪

委，配合做好相关查处工作；本单位作风建设方面突出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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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整改情况。 

（三）工作纪律执行情况。日常工作中，是否做到团结

协作、服务规范、热情文明；遵章守纪、注重学习、认真履

职；制度完善，程序规范、有序高效；密切联系群众、与时

俱进，提高服务与管理水平等情况。 

第五条  检查考核要求： 

（一）日常督查。二级党组织（单位）及其领导班子成

员将作风建设情况按要求录入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履责记实

信息平台。校作风建设办公室通过日常监督，按照年度作风

建设考核细则，对各二级党组织（单位）的作风建设情况据

实考核。 

（二）专项检查。相关职能部门对照年度作风建设工作

任务，组织开展专项检查，形成专项检查报告，报送校作风

建设办公室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并督

促整改。 

（三）重点督查。校作风建设办公室围绕重点问题、师

生员工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、个别单位存在的突出问题等，

开展重点督查，提出整改要求。 

（四）网上评议。参评单位按类划分，网上评议参与人

员及评议分权重分别如下： 

A类单位：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党委宣传部、党

委组织部、纪委办公室（监察处）、党委统战部、党委老干

部部（退休教职工管理处合署）、党委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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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署）、工会、审计处、科学技术处、社会科学处、国有资

产管理处、附属学校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、杂志社、出版

社、附属医院、规划发展处（教育教学研究与评估中心合署）、

京江学院校区建设办公室、采购与招标办公室、机电总厂、

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、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管理办公室、海

外教育学院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（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

合署）、能源研究院、继续教育学院。网上评议人员由校党

委全委（扩大）会成员、校党代会代表、教代会代表、各学

院行政人员和机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组成，分别按均分的

20％的权重计算评议分。 

B类单位：党委学工部（学生工作处合署）、党委研究

生工作部（研究生院合署）、团委、党委保卫部（党委人武

部、保卫处合署）、图书馆、教务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

信息化处（信息化中心合署）、财务处、后勤管理处（后勤

服务集团合署）。网上评议人员由校党委全委（扩大）会成

员、校党代会代表、教代会代表、各学院行政人员、机关职

能部门工作人员和学生代表组成，分别按均分的20％、15%、

15%、20%、15%、15%的权重计算评议分。 

C类单位：各学院（不含海外教育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）、

生命科学研究院、体育部。网上评议人员由校领导、校机关

职能部门工作人员、本学院教职工及本学院学生代表（每个

年级学生不少于10人，同时对B类单位、体育部进行评议）

组成，分别按均分的20％、20％、35％和25％的权重计算评



 

— 5 — 

议分。 

网上评议成绩计算公式为：网上评议成绩＝网上评议分

*参评率（参评率＝参评单位实际参评人数/参评单位应参评

人数）。 

第六条 畅通作风建设问题反映渠道，认真受理师生员

工关于作风建设方面的投诉举报、意见建议；对发现的问题

线索，及时交有关部门或单位进行处置，回应师生员工的关

切。 

第七条 年终对本年度作风建设情况进行检查考核。检

查考核分值纳入学校年度党的建设考核总分：日常督查和网

上考评分别按30%、70％折算后计入，专项检查和重点督查

情况通过据实加减分的方式计入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2019年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